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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通 告

2022年第 39号

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22年中秋节
食品专项抽检情况的通告
（2022年第 21期）

为及时发现和消除中秋节令性食品安全隐患，保障我市中

秋节期间节令性食品的食用安全，近期我局于中秋节前在全市

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开展中秋节令性食品专项监督抽检，共抽检

糕点（月饼）、餐饮食品（月饼）、其他食品 83批次，其中抽

检项目合格样品 82批次、不合格样品 1批次（见附件）。现将

检出不合格的样品具体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不合格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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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好运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五仁月饼，菌落总数不

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。检验机构为惠州市食品药品检验

所。

上述公司复检、异议期未满，尚未收到相关申请。根据《食

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在异议期间，食品生产经营

者不得停止履行封存不合格食品、暂停生产经营不合格食品，

以及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、召回已上市销售的不合格

食品等风险控制措施的义务。

二、处置情况

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求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对不

合格食品生产者进行调查处理，责令食品生产者强化食品生产

经营管理，分析原因并进行整改，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。

三、食品安全消费提示

消费者应到证照齐全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购买月饼并保存

购物凭证，同时查看月饼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、生产日期、

保质期、生产者名称和地址、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标识是否

齐全；避免购买发霉变质、颜色或味道异常、超过保质期、无

保质期或来源不明的月饼。购买后要按月饼的标签标注贮存条

件保存。月饼属于高糖、高脂食品，消费者需适量食用。欢迎

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，如发现可疑食品，请及时

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12345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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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本次抽检依据和检验项目

2.不合格产品信息

3.产品合格信息

4.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
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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